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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食品标识的标注，加强食品标识的监督管

理，保护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的食品标识标注及

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食品标识是指粘贴、印刷、标注或者随附

于食品或者其包装上，用以辨识和说明食品基本信息、特征或者

属性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以及其他说明的总称。食品标识

包括标签、说明书。 

第四条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全国食品标识的

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

内食品标识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食品标识基本要求 

第五条食品或者其包装上应当附加标识，但是按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可以不附加标识的食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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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识应当清楚、明显、持久，易于辨认和识别。 

第六条食品标识标注字体和标志颜色与背景颜色对比明显，

从底面反射回的光线的百分比与从印刷体反射回的光线的百分

比之间的差异应当尽可能大，原则上应当不低于 70%。 

第七条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警示标志、警示语或

者注意事项等，应当标注在食品标识的显著位置，并使用较大的

字体或者用特别的符号、颜色进行标示。 

第八条食品标识不得与食品或者其包装分离。 

第九条食品标识应当直接标注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或者

其包装上。 

第十条食品销售包装中含有不同品种、多个独立包装且可单

独销售的食品，每件独立包装的食品标识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

进行标注。 

透过销售单元的外包装，不能清晰地识别各独立包装食品的

所有或者部分强制标注内容的，应当在销售单元的外包装上分别

予以标注；能够清晰地识别各独立包装食品的所有或者部分强制

标注内容的，可以不在外包装上重复标注相应内容。 

第十一条食品标识所用文字应当为规范的汉字。 

食品标识可以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汉语拼音或者外文，

所用外文不得大于相对应的中文。 

第十二条食品标识所用的计量单位应当为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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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食品标识中强制标注内容的文字高度不得小于 1.8

毫米。 

食品或者其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小于 20 平方厘米时，其标识

可以仅标注食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净含量以及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标注的，依照其规定。 

保健食品销售包装最大表面面积小于 10 平方厘米的，应当

至少标注保健食品标志、产品名称、注册号或备案号、规格、保

质期、注意事项、贮存条件、生产企业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

生产日期；非单独销售的包装至少应当标注保健食品名称、净含

量、生产日期、生产企业名称；若外包装易于开启识别或透过外

包装能清晰识别内包装物上标注内容的，可不在外包装物上重复

标注相应内容。 

第十四条进口食品应当有中文标识，中文标识应当在生产过

程中直接粘贴、印刷或者标注在食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不得再

次加贴中文标识。 

第十五条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食品标

识不得使用专供或者强调更适合婴幼儿、儿童、老人、孕妇等特

定人群的文字表述。 

第三章食品标识标注内容 

第十六条食品标识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通俗易懂、科学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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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名称，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食品名称应当表明食品的真实属性； 

（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或者其他食品

标准中对食品名称有规定的，应当采用标准规定的名称； 

（三）标注“新创名称”“奇特名称”“音译名称”“牌号名称”

“地区俚语名称”或者“商标名称”时，应当在所示名称的邻近

部位使用同一文字大小标注标准规定的名称或者反映该食品真

实属性的名称； 

（四）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食品原料通过物理混合而成，且

外观均匀一致难以分离的食品，其名称应当反映该食品的混合属

性和分类，并使用 1 至 2 种主原料名称命名； 

（五）以植物为原料，生产制作用以模仿其他生物的个体、

器官、组织等特征的食品，应当在名称前冠以“仿”“人造”或

者“素”等字样，并标注该食品真实属性的食品类别名称； 

（六）可以在食品名称前或者食品名称后附加反映食品真实

属性、物理状态、制作方法或者用途的词或短语； 

（七）保健食品名称应当与注册或备案的保健食品名称一致，

且字体、颜色和大小应当一致。 

第十八条食品标识应当标注成分或者配料表。 

配料表中各种配料应当按照生产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

进行标注，具体标注方法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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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应当按照注册或备案内容与顺序分别列出全部原

料和辅料。 

在食品中直接使用甜味剂、防腐剂、着色剂、乳化剂、增稠

剂的，应当在配料清单食品添加剂项下标注具体名称；使用其他

食品添加剂的，可以标注具体名称、种类或者代码。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应当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定量包装食品标识应当标注净含量，并按照有关规

定要求标注规格。对含有固、液两相物质的食品，除标示净含量

外，还应当标示沥干物（固形物）的含量。 

保健食品产品规格为最小制剂单位质量或体积，净含量为销

售包装中所含产品质量或者体积。 

净含量应当与食品名称排在食品包装的同一展示版面。净含

量的标注应当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二十条食品标识应当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

式。生产者名称和地址应当是依法登记注册、能够承担产品质量

责任的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应当真实有效。 

食品标识只标注生产该产品的公司名称和地址，可以同时标

注集团公司的名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下列规定相应予以标注： 

（一）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或者其子公司，应当标

注各自的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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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司分公司或者公司的

生产基地，应当分别标注公司和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的名称、地

址； 

（三）分装食品应当标注分装者的名称及地址，并注明分装

字样； 

（四）委托其他单位生产食品的，应当同时标注委托单位和

被委托单位的名称、地址； 

（五）进口食品还应当标注原产地，以及在境内依法登记注

册的代理商或者进口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第二十一条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并

符合下列要求： 

（一）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均应当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标注，

年代号应当使用 4 位数字，月、日应当分别使用 2 位数字，不足

2 位数字的在数字前加 0；年、月、日之间可以用空格、斜线、

连字符、句点等符号分隔，或者不用分隔符号； 

（二）食品保质期不超过 72 小时的，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应当标注到小时，并采用 24 小时制标注； 

（三）保质期还可以使用“在****年**月**日前食（饮）用

最佳”“保质期至****年**月**日”等方式标注； 

（四）多层包装的单件食品应当在食品的外包装上标注与食

品直接接触包装的生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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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一包装内有多个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应当标注外

包装完成的日期，保质期应当标注单个食品最早到保质期的日

期；也可以分别标注单个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六）采用分装形式生产的食品，应当标注所分装食品的生

产日期和保质期；或者生产日期标注分装日期，保质期标注所分

装食品的保质期； 

（七）乙醇含量在 10%以上的饮料酒、食醋、食用盐、固态食

糖、味精可以免除标注保质期； 

（八）保健食品生产日期与保质期标注应当与所在位置的背

景色形成鲜明对比，易于识别，采用激光蚀刻方式进行标注的除

外；日期标注不得另外加贴、补印或者篡改；如果日期标注采用

“见包装物某部位”的形式，应当准确标注所在包装物的具体位

置；保健食品保质期的标注使用“保质期至****年**月**日”的

方式描述； 

（九）餐饮服务提供者采用展示、陈列方式销售其加工制作

的食品，应当标注食品的加工制作日期；加工制作日期应当标注

到小时，并采用 24 小时制标注。 

第二十二条食品标识应当标注企业生产食品所执行的产品

标准代号。 

产品标准代号是指产品执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食品国家标准、食品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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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地方标准、食品团体标准或者食品企业标准的代号。 

保健食品应当标注保健食品注册证书上载明的注册号或备

案号。 

第二十三条食品标识应当标注贮存条件，贮存条件应当标注

“常温储存”“冷藏储存”“冷冻储存”。标注冷藏储存和冷冻储存

应当标注具体冷藏和冷冻的温度范围。食品安全标准对食品储存

条件有明确规定的，应当符合其规定。 

保健食品应当按照注册或备案内容标注温度、湿度等贮存条

件、方法等信息。 

第二十四条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的食品应当标注食品生

产许可证编号。分装生产的食品，应当标注分装者的生产许可证

编号；委托生产的食品应当标注被委托食品生产者的生产许可证

编号。 

第二十五条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应当按

照该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项目和顺序标注主要营养成分

及其含量。 

第二十六条食品标识应当标注警示标志、警示语或者注意事

项的，应当按照该种食品国家标准的规定进行标注。 

保健食品标识应当标注警示用语区及警示用语。警示用语区

位于最小销售包装包装物（容器）上容易被观察到的版面（以下

称主要展示版面），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 20%。警示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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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文字与警示用语区背景有明显色差。警示用语使用黑体字印

刷，包括以下内容：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当主要展示版面的表面积大于或等于 100 平方厘米时，字体

高度不小于 6.0 毫米。当主要展示版面的表面积小于 100 平方厘

米时，字体最小高度按照上述规定等比例变化。 

第二十七条食品添加剂的标识、说明书应当按照本办法标注

添加剂的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生

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

件、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

编号。还应当标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使用方法，并

在标签主要展示版面的醒目位置清晰地标注“食品添加剂”字样。 

在餐饮食品中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当在菜单上标注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的名称、适用范围及使用量。 

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 

第二十九条经辐照处理的食品，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要求进行标注。 

使用经辐照处理过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用农产品作为原

料的食品，应当在配料表中相应配料名称后标注“经辐照处理”

字样。 

第三十条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

品，其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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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关产品注册、备案的管理文件要求。 

第三十一条保健食品标识还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并符合相关

要求： 

（一）功效成分/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按照注册或备案内容标

注功效成分/标志性成分名称、规定单位质量或者体积产品中的

功效成分/标志性成分含量； 

（二）保健功能，为注册或备案的功能名称； 

（三）保健食品注册或者备案标志，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规定的图案； 

（四）经辐照的保健食品或使用了经辐照原辅料的，应当标

示“本产品经辐照”或者“XX 原料经辐照”内容； 

（五）营养素补充剂产品应当标示“营养素补充剂”字样，

并在保健功能项中标示“补充 XX 营养素”； 

（六）食用方法及食用量； 

（七）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 

（八）注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声

明、备案产品“本品未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的声明。 

第三十二条保健食品标识应当标注投诉服务电话、服务时段

等信息。投诉服务电话字体与“保健功能”的字体和大小一致。 

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保证在承诺的服务时段内接听、处理

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并记录、保存相关服务信息至少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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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保健食品说明书和标签对应的内容应当一致，涉

及保健食品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内容的，应当与注册或备案内

容一致。 

说明书内容应当包括产品名称、原料和辅料、功效成分/标

志性成分及含量、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食用量与

食用方法、产品规格、保质期、贮藏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标签已涵盖说明书全部内容的，可不另附说明书。 

第三十四条保健食品标志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保健食品标志和注册号、备案号应当标注在保健食品

包装物（容器）主要展示版面； 

（二）保健食品标志，应当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规定

的图案等比例标注在主要展示版面的左上方，清晰易识别。当主

要展示版面的表面积大于 100 平方厘米时，保健食品标志最宽处

的宽度不得小于 2 厘米。当版面的表面积小于等于 100 平方厘米

时，保健食品标志最宽处的宽度不得小于 1厘米。保健食品注册

号或备案号应当标注在保健食品标志下方，并与保健食品标志相

连，清晰易识别。 

第三十五条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注的其

他内容，食品标识应当予以标注。 

第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

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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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第三十七条食品经营者销售的包装食用农产品食品，应当标

注食用农产品的名称、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等内容；对保质

期有要求的，应当标注保质期；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应当

予以标明；有分级标准或者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当标明产品质

量等级或者食品添加剂名称。 

第三十八条食品标识不得标注下列内容： 

（一）明示、暗示以及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 

（二）非保健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的； 

（三）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述或者介绍食品的； 

（四）附加的产品说明无法证实其依据的； 

（五）文字或者图案不尊重民族习俗，带有歧视性描述的； 

（六）使用国旗、国徽或者人民币等进行标注的； 

（七）使用有违道德伦理或者公序良俗的名称作为食品名称； 

（八）使用已经注册的药品名称作为食品名称； 

（九）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禁止标注的内容。 

第三十九条禁止下列食品标识违法行为： 

（一）伪造或者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二）伪造或者冒用其他生产者的名称、地址； 

（三）伪造、冒用、变造生产许可证编号；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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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生产经营者的义务 

第四十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

容负责。 

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合法性

和真实性负责，保证与注册或备案的内容一致。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签、说明书的内容不符的，不得上

市销售。 

第四十一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食品安全自查等工作中

加强食品标识管理，定期检查食品标识。对检查中发现的食品标

识问题应当立即改正。 

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保证食

品标识完好，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

的食品。 

第四十二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

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食品

生产者应当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对因标签、标志或者说明

书不符合本办法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品，食品生产者

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销售

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采取补救措施时可以通过加贴标

签方式进行更改或者补充，但不得更改生产日期、保质期。 

第四十三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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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食品标识监督检查。对于监督检查中被发现的问题，食品生产

经营者应当按要求改正。 

第四十四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消费投诉受理制度，及

时处理与食品标识标注相关的投诉举报，并保留相关的记录。 

因产品标识影响食品安全且造成消费者健康、财产损失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四十五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时，

应当检查食品标识，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一）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的标注情况； 

（二）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签标明

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的情况； 

（三）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以及宣传材料中有关功能宣传

的情况。 

第四十六条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

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

导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改

正。 

标识问题影响食品安全的，应当及时督促企业采取措施，以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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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因国家相关监管政策调整而导致食品标识不符

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标准规定，以及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变

更、地址变更、生产许可证编号发生变化后，食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及时采取措施更正错误或者补正不完整信息，允许旧标识使用

的过渡期为 6个月；如果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或者文件对旧标识

使用的过渡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过渡期内生产的使用旧标识的产品允许销售（或者在经营活

动中使用）至食品保质期到期日。 

第四十八条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清洁标签行动，尽可能

少用或者不用食品添加剂。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

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十条食品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食品标识中使用虚假、夸大、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的

文字或者图案的； 

（二）以药品名称作为食品名称，或者在食品标识中涉及疾



16 

病预防、治疗功能的； 

（三）普通食品标注保健食品名称，或者普通食品宣称具有

保健功能的； 

（四）普通食品标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名称，或者普通

食品宣称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临床效果的； 

（五）虚假标注配料表以及其他强制性标注内容的； 

（六）在食品中使用了食品添加剂，按规定应当标注而未标

注的，或者标注食品添加剂的方式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

全标准规定的； 

（七）食品标识不符合本办法规定，且不属于瑕疵的； 

（八）进口食品经营者不能提供中文标识的； 

（九）保健食品标签声称的保健功能与注册或备案内容不一

致或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第五十一条食品生产经营者伪造、变造食品标签、说明书的，

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 2 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罚款，有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至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规定的，除本办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所列情形

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

的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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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进

行处罚。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不向消费者明示补

救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罚款。采取

补救措施时更改生产日期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标识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

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十六条从事食品标识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的，由有权行政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除本办法规定的强制标注内容以外，食品标识中

的商标、广告、专利信息、质量标志及其他非强制标注的内容应

当真实，如果相关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并由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第七章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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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条食品小作坊生产的食品标识标注参照本办法执

行。 

第五十九条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原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公布的《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